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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張穆溱

電話：1999轉1978

傳真：27206503

電子信箱：pafaser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社婦幼字第110315324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性騷擾申訴案逾1年期限未逾3年受理與否處理流程圖1份 

(17871008_1103153243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性騷擾申訴案逾1年期限受理與否處理程序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北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第8屆第12次大會決議辦理。

二、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，被害人得於事件發生後1

年內提出申訴，又第6項規定，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，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。因性騷擾申訴案件多

由被害人主動向加害人所屬機關、部隊、學校、機構或僱

用人，或警察局申訴，前揭單位僅得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

11條及第12條規定事項決定受理與否，但對於被害人逾1年

期限方提出之性騷擾申訴案件，該等受理申訴之單位無權

限決定受理與否，以致申訴案件如由前揭單位受理調查

後，當事人不服提出再申訴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已難以依性騷擾防治法第13條第6項規定衡酌不予受

理。

三、基於當事人權益之信賴保護原則，被害人逾事件發生後1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人事室 1101103

*AEAG110300081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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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提出申訴之處理程序，業經提報臺北市性騷擾防治委員

會第8屆第12次大會決議，逾事件發生後1年且未逾3年提出

申訴者，原則上不受理，但符合部分條件應受理，並依流

程圖處理。

四、嗣後類此案件，請依流程圖先送本府指派臺北市性騷擾防

治委員會調查小組審議受理與否後，俾憑審議結果續辦。

五、檢送性騷擾申訴案逾1年期限未逾3年受理與否處理流程圖1

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區公所人事機構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副本：

社會局代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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